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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安信资管瑞盈 3 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

资产管理合同终止及剩余财产分配的公告

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旗下安信资管瑞盈 3 个月滚动持有

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集合计划”）已触发合同终止情形，本集合计划最

后运作日为 2025 年 1 月 22 日。

本集合计划自 2025 年 1 月 23 日起进入清算程序，清算期自 2025 年 1 月 23 日开始至

2025 年 2 月 6 日结束。集合计划财产清算报告报监管机构备案后，管理人于 2025 年 2 月 22

日在规定网站上刊登《安信资管瑞盈 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清算报告》。

根据法律法规、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清算报告的相关规定，本集合计划应分配剩

余财产为人民币 38,238,323.92 元，将按本集合计划最后运作日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的

份额比例以现金方式进行分配。2025 年 2 月 6 日至清算款实际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、

结算备付金、存出保证金等产生的利息属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所有。为保护集合计划份额持

有人利益，加快清盘速度，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该款项（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

额存在差异），供清盘分配使用。待结息日回款后再返还管理人。分配过程中产生的尾差亦

将分配给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。上述资金将于2025年2月25日自本集合计划托管账户划出。

剩余财产分配完毕后，管理人将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办理本集合计划的账户注销等

业务。投资人可拨打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（95517）了解相关事宜。

特此公告。

国投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2025 年 2 月 25 日


